
 

第 2章 事业单位改革的挑战与前景 

主题摘要 

 

中国广大形形色色的事业单位是各级政府管理下的众多提供社会

公共服务的机构，但与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家资助的“社会

组织”等其它国有或国家出资举办的单位有所区别。继国企改革和政

府机构改革之后，事业单位成为改革第三阶段的主角，旨在改造公共

部门的组织结构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今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 130万个，人员 2500万人，包括中国半

数以上的受最高教育者和全国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 1/3。其中，教育

（中小学、大学）和医疗卫生（基层卫生部门、医院）的人员占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总数的 60%以上。 

近 20年的事业单位改革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改革开始以前，

为了适应资源调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事业单位逐渐成

型。80 年代以来，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重点放在下放额外自主权给事

业单位主管及职工，鼓励事业单位在政府拨款之外开展创收并引进人

才市场竞争机制。但自改革伊始，事业单位的整体经费支出大幅攀升。

而且，尽管拨款外创收增加，工作效率似乎并无改善。一些观察家认

为，计划外的创收已成为事业单位设租条件。 

下放自主权给事业单位以后，其创收经营所得似乎并未严格要求

上报，资源使用问责制也未建立起来。此外，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和筹



资机制的多样化没有全面考虑到各部门性质，没有考虑到对什么职能

的服务部门的治理应采用什么管理模式和筹资机制。 

当下的改革更加注重区别对待，将能够市场化的部门市场化，对

其它部门进行重组。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

中，事业单位的改革关键在于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和比重以

及重新定义其运行模式和募资机制。 

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未来的整个组织结构中，

中国的事业单位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决定哪些服务须由公共职能机

构提供、哪些则可以让渡给私营部门，须考虑国家和各部门的优先需

要，考察风险，评估私营接收部门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更为宽容的、可

调控公私两方的机构的质量。基础设施服务、教育、卫生和科研等部

门的改革尤须慎重。在一些领域中，即便根本改革形式已经确定，还

可能存在转轨的问题，包括私营机构的接管能力及向上级部门汇报并

接受引导、管理、监督的机制。 

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三种形式，政府应根据国家需要和部门性质选

择所扮演的角色。 

 

1） 政府可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私营部门的监督指导者。在反垄断

权威机构对市场进行的全面监管之外，尤其是在自然垄断和不

良市场格局最易形成的电信、银行、保险、电力、铁路等行业，

政府对所其提供服务质量的监管和规范至关重要。在制订全盘

改革战略时，对市场进入、价格、质量、补贴提供等方面需格



外关注。为使监管增加可预见性和透明度，如何设计监管机构

是关键。 

2） 在特殊情况下，对一些有明确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业务，政

府可以合约形式委托给私营实体。公私合伙关系确立或以合约

形式规定后，应鼓励政府投入合约监管，政府不应对私营实体

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所需的力量估计过低，而应持续向

私营服务供应商施加压力。政府须确保始终掌握业务运行情况

以做出正确决策，并能够选择或更换在分散环境中或在已具网

络规模的环境下提供服务。 

3） 政府机构仍可以直接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制订提

供服务的整体框架，可决定设立独立代理机构以提供哪些服务，

并确立建设怎样的全局关系以确保对整个体制的良好治理。当

设立独立代理机构时，格外关键的是要考虑全盘治理的部署，

特别是中央政府部门对这些机构的领导管理权、就业绩等管理

问题进行对话的主导权、以及对这些机构及其新派生的机构进

行全面监督的权力。总而言之，监督工作重中之重，而根本在

于政府保有领导权力对其金融财会和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并责

成这些部门向上级负责。 

 

显然，不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提供公共服务，政府都须掌控制订

和执行政策的重要权力，而同样关键的是建立其协调机制。 

事业单位改革无法回避中国政府的财税系统的变革。若没有全面



的税收管理，给予事业单位额外自主权进行创收是不能维系的。事业

单位的改革或可成为促成财政系统改革的良机。 


